「華梵大學教師教材設計卓越獎」評選標準
	評審項目
	說   明
	評分
百分比

	課程大綱與教材內容編撰
	1. 課程目標與核心能力之關係明確。
( 以同時學習理論之主、輔、副學習觀念設定課程與系所核心能力之關連 )   
2. 學生起點行為與背景知識說明清楚，能顯示課程內容選取的適切性。 
3. 就達成教學目標而言，各單元內容的教學時間分配恰當。
4. 各單元之教學重點、教學活動設計等應具備之內容與格式皆完備。 
5. 教材內容精要、完整、符合學科屬性。 
	50 ％
(各項10 ％)


	輔助教材
設計
	1. 提供相關參考資料，能強化教學內容。
2. 設計教具、應用儀器或其他教學設備，可提升學習動機與教學效果。 
	20 ％
(各項10 ％)


	學習成效
評量設計(含學習單)
	1. 評量方式創新，除了一般紙筆測驗之外，還包括「能力評量」方式。
2. 學習單之設計，能讓學生在平時的教學過程中進行必要的練習或操作。 ( 非課後作業規定 )  
	20 ％
(各項10 ％)


	其 他
	1. 本教材之特色與卓越之處說明清楚與真實。 
2. 教材編排用心 ( 例如：標題、關鍵字、摘要說明等標示清楚 )，封面設計、裝訂精美。
	10 ％
(各項5 ％)



